
赣财购投诉〔2024〕21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SH2023G167-D02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八一”慰问品（男款手包）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南昌为您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昌南新城象湖路1077号保集半岛住宅区8栋2单元801室

被投诉人1: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赣江南大道1266号

被投诉人2：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绿地外滩公馆19栋406室

相关当事人：南昌市莱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大道247号凯旋国际大厦二期B座2301室

四、基本情况

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委托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八一”慰问品（男款手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SH2023G167-D02），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成交公告于2024年2月7日发布，南昌市莱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2024年2月22日，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提出质疑，2024年2月26日，代理机构对质疑进行答复。2024年3月19日，投诉人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于2024年3月19日依法受理，并向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送达《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受理通知书》《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已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中标供应商应标样品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拉链铜含量、皮革摩擦色牢度的技术参数需求；提供的样品检测报告内容不实；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问题。经查，本项目于2024年2月7日发布成交结果，相关当事人系中标供应商。查看评标报告书，显示2024年2月5日评标委员会针对投诉人的投标文件出具了《无效文件通知书》,并向投诉人告知：“你单位提交的投标文件因以下原因被无效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项目名称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八一’慰问品（男款手包）采购项目”。查看本项目招标文件，载明“24.3 任何未按第 24.1条和第24.2 条规定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将视为非实质性响应（除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外），其投标无效”。

上述事实表明，在符合性审查环节，评审委员会认定投诉人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其投标文件被作无效处理。投诉人在本项目中不属于合格供应商，投诉人的投标文件未实际参与本项目的评分和排序，本项目的中标结果未损害投诉人的权益。投诉人对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的投诉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十一条规定的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4月25日

1

